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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飞力达物流

（深圳）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上海飞力达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重庆联智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力达物流（深圳）”）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拓展公司业务，满足资金需求，结合飞力达物流（深圳）

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拟对飞力达物流（深圳）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同时，公司授权董

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次担保授信融资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2、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飞力达”）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为拓展公司上海飞力达货运代理业务，满足资金需求，公司拟对上海

飞力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

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1年。同时，公司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次担保授信融资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等。 

3、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联智供应链”）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为拓展公司业务，满足资金需求，结合重庆联智供应链生产经营

情况，公司拟对重庆联智供应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向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时，公司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次担保授信融资额度内办

理相关担保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根据《公司章程》、《担保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以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帆 

注册资本 179万美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桃花路28号中宝物流大厦写字楼5楼 

成立日期 2006年10月16日 

经营范围 展览展示服务；经营电子商务；电子计算机、新型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应

用系统、数据通信系统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通用设备、网络产品、

电子产品及相关周边产品的维修、测试；自有房屋租赁；承办海运、陆运、

空运进出口货物、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

关、报验、报检、保险及运输咨询业务、国际多式联运、集运（含集装箱

拼箱）。仓储、中转及相关增值服务；保税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转口贸

易；保税区内企业间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

商品）；监管运输及保税区与香港之间的运输；保税区内报关、报验、保

险代理及保税区内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结算杂费及运输咨询业务；物流

信息咨询与国际物流软件系统的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轴承、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工原料）的批发、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

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

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许可经营项目是：

快递业务（不含信件快递业务及邮政服务）；食品批发与零售。食品存储。 

是否提供反担保 否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

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527,968.40           143,116,501.24          

负债总额            54,945,850.97             99,503,175.25 

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 
0            15,020,843.75 

 流动负债总额            54,945,850.97             99,346,929.57 

净资产            40,582,117.43             43,613,325.99 

资产负债率 57.52% 69.53% 

营业收入 192,997,105.61                228,291,878.15 

利润总额                  2,678,028.43                     4,352,547.42 

净利润                 2,039,277.79                     2,955,303.62  

（二）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耿昊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二路11号74号楼B部位 

成立日期 2009年7月24日 

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业务（除危险品），商务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区内商业

性简单加工，在上海海关关区各口岸或监管业务集中地从事报关业务，无

船承运业务，第三方物流，船舶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提供反担保 否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

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0,801,699.49 788,366,082.91 



负债总额            290,059,868.04  710,167,332.7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0.00  76,109,31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0,059,868.04  707,112,844.17          

净资产             70,741,831.45  78,198,750.15            

资产负债率 80.39% 90.08% 

营业收入            1,184,157,292.88                 2,780,436,769.95                  

利润总额               27,957,095.06                    41,751,744.24                    

净利润               20,230,340.58                    30,648,411.38                    

（三）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刚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注册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学城大道62-1好研发楼一期B4-2-1、2-2 

成立日期 2016年03月23日 

经营范围 包括从事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及配件、机电产品、

仪器仪表、LED产品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及生产制造；销售:食品（须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汽车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不含

电子出版物）、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包装材料、橡塑制品、陶瓷制品、缝纫机、服装及辅料、纺织

面料及产品、羽绒制品、玩具、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纸制品、

床上用品、机械配件、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服装鞋帽、数码产

品、电脑软件及耗材、通讯器材、皮革制品、文化办公品、照明电器、不

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保温防腐氧涂料、

保温隔热材料、防水防漏材料、管道、阀门、家具、厨房用具、钟表、眼

镜、玻璃制品、钢材、电线电缆、酒店用品及设备、音响设备、卫生洁具、

消防设备、照相器材、体育用品、冶金设备、环保设备、金属材料、水泵

及配件、五金轴承、摄影器材、电镀设备、花卉、苗木、母婴用品；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公关活动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物流信息咨询；普通货运

（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搬运装卸；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以上



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是否提供反

担保 
否 

是否为失信

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091,376.61            24,466,653.16 

负债总额            14,641,000.74            16,466,615.65 

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641,000.74            16,466,615.65 

净资产            11,450,375.87              8,000,037.51 

资产负债率 56.11% 67.30% 

营业收入 122,278,946.18                          188.68  

利润总额 
                  

-15,601,192.54 
        -4,621,759.21 

净利润 
                  

-12,052,111.44 
-3,450,338.3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自银行授信批准之日起一年  

3、担保事项：为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授信人民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将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被

担保人、银行共同协商决定，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协议为准。 

（二）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自银行授信批准之日起一年  

3、担保事项：为上海飞力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贷款授

信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将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被



担保人、银行共同协商决定，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协议为准。 

（三）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自银行授信批准之日起一年  

3、担保事项：为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支行申请授信人民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支行申请授信人民币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将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被

担保人、银行共同协商决定，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协议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末，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14,644.39万元，占2021年度公

司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的9.44%，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

计总资产的4.07%。其中融资性担保金额4,328.24万元，非融资性担保金额

10,316.15万元。若本次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额度42,500

万元，其中融资性担保额度20,500万元，非融资性担保额度22,000万元。公司对

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额占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

益）的27.40%，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1.8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五、专项意见 

1、董事会意见  

经董事会认真审议，认为本次《关于公司为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申

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申请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的担保事项，均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所

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2）本次担保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3）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

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

事项。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于公司为飞力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上海飞力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重庆联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的担保事项，能够支持子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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